
航空运输合同 

托运人（甲方）： 

住所： 

联系方式： 

法定代表人： 

承运人（乙方）：  

住所： 

联系方式： 

法定代表人： 

托运人（姓名）             与中国民用航空             航空公司

（以下简称承运人）协商空运             （货物名称）到             （到

达地名），特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下列条款：  

第一条 托运人于     月     日起需用        型飞机       架次运送               

（货物名称），其航程如下：  

     月     日自         至         ，停留     日；  

     月     日自         至         ，停留     日；  

运输费用总计人民币         元。  

第二条 根据飞机航程及经停站，可供托运人使用的载量为       公斤

（内含客座）。如因天气或其它特殊原因需增加空勤人员或燃油时，载量照减。  

第三条 飞机吨位如托运人未充分利用，民航可以利用空隙吨位。  



第四条 承运人除因气象、政府禁令等原因外，应依期飞行。  

第五条 托运人签订本合同后要求取消飞机班次，应交付退机费    元。如

托运人退机前承运人为执行本合同已发生调机费用，应由托运人负责交付此项费

用。  

第六条 托运方负责所运货物的包装。运输中如因包装不善造成货物损毁，

由托运方自行负责。  

第七条 运输货物的保险费由承运方负担。货物因承运方问题所造成的损失，

由承运方赔偿。  

第八条 在执行合同的飞行途中，托运人如要求停留，应按规定收取留机费。  

第九条 本合同如有其他未尽事宜，应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凡涉及航空运

输规则规定的问题，按运输规则办理。  

第十条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选择以下第     种方式解决： 

（1）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              人民法院起诉。 

托运人：                    承运人：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银行帐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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